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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友好区第二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

伊发改联发〔2022〕12号

市教育局：
你局《关于友好区第二幼儿园申请收费的函》（伊教函〔2022〕26号）收悉。按照《黑龙江省实施<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>细则》(黑价联〔2014〕70号)要求，经研究，同意友好区第二幼儿园收取保育教育费。现就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全日制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120元/月·人。
2、 幼儿园收取的保育教育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收费单位应按规定的收费项目、标准收费，并在收费处显著位置公示。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四、此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至2025年5月30日，到期如继续收费，请于期满前2个月提出申请。



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伊春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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